区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2018年度
	一、项目绩效自评表

	专项（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监管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武汉市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23.60
	223.60 
	100.00%

	
	其中：预算内资金
	223.60
	223.60
	100.00%

	
	      政府性基金
	
	
	

	
	其他资金（包括结转结余）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食品抽检批次，药品抽检批次
	食品抽检1300批次，药品抽检70批次
	食品抽检1390批次，药品抽检75批次
	

	
	
	质量指标
	食品药品监管覆盖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年未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全年未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全年未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发展
	100%
	100%
	

	
	
	......
	
	
	
	

	
	满意度指标
	相关群体感受
	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对该项目实施效果满意程度提高
	90%
	90%
	

	
	
	......
	
	
	
	

	说明
	无


二、项目概况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武编[2013]39号文《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明确我单位主要职责有：负责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责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监督管理，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制定全市重大食品整治方案并组织落实，承担相关食品审批工作，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负责全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等。

2018年，根据武汉市蔡甸区财政局下达关于2018年度单位预算批复（部门预算［2018］2号），食品药品监管经费223.60万元，食品药品监管经费使用的范围主要是用于蔡甸区食品药品监管相关支出。

（2） 项目经费来源
2017年，根据蔡甸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蔡甸区2017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和《蔡甸区财政局关于编制2018年财政预算的通知》的要求，核定武汉市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管经费项目预算223.60万元。

（3）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食品药品监管经费全年累计支出223.60万元，与年初项目资金预算223.60万元持平，全部用于蔡甸区食品药品监管相关支出。

（4）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

区市场监管局未建立食品药品监管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未确定食品药品监管经费的使用范围及标准，因国务院食安办制定了《关于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的通知》（食安办函[2014]20号），湖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印发《湖北省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鄂食安委[2014]3号），所以食品药品监管经费管理方面是依照国务院、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结合单位内部的《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来执行经费支出。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

根据2018年度区市场监管局绩效目标分解方案：食品抽检1300批次，药品抽检70批次；食品药品监管覆盖率达100%。

完成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抽检1390批次，药品抽检75批次；食品药品监管覆盖率达100%。

2、 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

根据2018年度区市场监管局绩效目标分解方案：全年未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完成情况：2018年12月31日，区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管覆盖率达100%，食品抽检1390批次，药品抽检75批次，不合格抽检产品处置率达到100%，全年未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2）可持续发展

根据国务院食安办《关于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的通知》（食安办函[2014]20号），湖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北省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鄂食安委[2014]3号）要求，组织开展我市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食安办、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工商总局关于开展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食安办〔2014〕14号）精神，加强我省农村食品市场监管，规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食品市场突出问题，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结合我省实际，省食安办制定了《全省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严厉打击无证无照行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严厉打击销售、使用无合法来源食品和原料的违法行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采购活动，严厉打击生产经营侵权仿冒和“五无”食品违法行为，规范食品包装标签标识管理，严厉打击生产经营“两超一非”等劣质食品行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过程。

上述文件精神促进了蔡甸区 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满意度指标
通过对2018年度涉及食品药品监管经费相关群体感受的满意度调查，经统计，相关群体感受满意度为90%。

（三）存在的问题

1、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有待加强

区市场监管局未建立食品药品监管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无食品药品监管经费的使用范围及标准，因国务院食安办制定了《关于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的通知》（食安办函[2014]20号），湖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印发《湖北省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鄂食安委[2014]3号）等规定，所以食品药品监管经费管理方面是依照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结合单位内部的《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来执行经费支出。 

（四）改进建议

1、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应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建设工作，食品药品监管经费专项资金是国家和省财政预算安排的蔡甸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专项补助性资金，必须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的原则，全部用于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应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质量监督考核机制，规范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行为，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质量管理，全面提升蔡甸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水平。

武汉市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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